嘉義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申請須知 

一、說明： 

申請人為辦理土地移轉、地價減免、工商登記、建築物用途變更等需要，均得依本須知向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工務局都市計畫課申請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以下稱本證明書）。 

二、應備書件： 

（一）申請書一份（如附件一），向本府工務局都市計畫課索取，並依式填寫（每一份限填寫一個地段）。 

（二）本府所屬地政事務所於最近三個月內核發申請土地之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正本（原比例尺）各一份。 

三、申請手續： 

（一）檢具前項書件送本府工務局都市計畫課櫃台收辦。 

（二）申請案件經掛號後，由本府工務局都市計畫課開立繳費單，依規定之收費基準向本府出納課繳納規費。 

（三）憑繳費收據向本府工務局都市計畫課繳交收費證明。 

四、其他事項： 

（一）本證明書係依據地籍圖套繪圖核發，如有誤差應依現地指示（定）建築線為準。 

（二）本證明書係以都市計畫分區使用發布實施並已套繪地籍圖者為依據，如分區界線不明瞭，應俟地籍圖測量分割後再行核辦。 

（三）本證明書係就申請地號查核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及說明書中之特殊土地使用規定，如以市地重劃或區域徵收方式整體開發、公共設施負擔比例之規定等予以查列。至計畫書中其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如使用類別、使用性質、建蔽率、容積率、高度、前後院、側院及開發限制等之規定，請洽建管或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查詢。 

（四）本證明書有效期間為八個月，證明書核發後有關土地位置、地號或都市計畫內容如經依法公告變更，應以公告變更內容為準，不再另行通知。 

五、本證明書掛號第三日後，本府統一依申請書填寫之地址郵寄，如須自行領件者，應於申請書上註明自領。 

前項自領之申請人於掛號後第五日內未來本府工務局都市計畫課領回者，將依申請書填寫之地址郵寄申請人。 

六、依本須知申請證明之流程圖，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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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嘉義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之流程圖

申    請    人





一、申請書一份。 


二、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正本（原比例尺）各一份。





本府工務局都市計畫課櫃台


 


一、申請人繳費證明。 


二、收件、掛號。 


三、輸入電腦登記及分文。








承    辦    人





一、審查書圖。 


二、核對都市計畫之地籍套繪圖。


三、輸入電腦及列表建檔。 


四、決行。 


五、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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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或申請人到府領取證明書




















